陕西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
就业协议书管理规定        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》的要求，为维护国家就业计划的严肃性，明确毕业生的权利和义务，经过协商，毕业生、用人单位、学校三方需签订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。就业协议书的登记、发放、审核、收取、补发等有关内容的具体管理办法如下：
（一）、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一致意见之后，均须签订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。
（二）、就业协议书的登记。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复印、复制、翻印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。在签订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时如因破损等情况而不能使用，可持原件到招生就业办公室申请更换，不得挪用、转借、涂改，否则视为无效。就业协议书编号是学校以资格审查为依据；根据各系班级预计毕业生人数编制的流水号，每名预计毕业生都编有唯一的号码，由学校就业办统一编制并登记在案。
（三）、就业协议书的发放。以班级为单位由就业办同意按一式三份发放，由辅导员统一签字领取并发放。
（四）、就业协议书的审核。协议书由本人根据规定正确填写，系审核盖章无误后，本人签署意见后与用人单位签定协议（一式三份），用人单位签署意见后由毕业生本人交由学校就业办审核，无误并签字盖章即为生效，一份由自己保管，一份交由用人单位作为聘用的法律依据。用人单位或学校两方之中只要有一方在协议书上签字，毕业生不得单方面终止协议的签订工作，毕业生违约时，必须办理完与原签约单位的解约手续，然后将原协议书交还招生就业办公室，并换取新的协议书。
（五）、就业协议书收取。生效的协议书于2015年的5月20日前上交学校就业办（一份），由就业办统一根据协议签署情况进行派遣；毕业生毕业时仍未落实就业单位的，学院将根据学生意愿派往生源所在地或人才服务中心。
（六）、就业协议书的补发。就业协议书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署的用工协议，是上级统一按学校预计毕业生人数发放，每人一式三份。如果不慎将协议书遗失，原则上不再补发。若因特殊情况需要补发时，毕业生必须提出申请，由所在系负责人签署意见，由学校就业办研究审核后进行酌情处理。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时，招生就业办公室方予以受理：
（1）、经核查，协议书确实属于遗失者；
（2）、招生就业办公室收到毕业生的申请书两个星期以上；
（3）、毕业生须交纳相当于违约金数额的费用。
（七）、就业协议书有效期。毕业生在毕业后三年内改派。（缓派）派遣的，仍可使用，超过三年的不预派遣，就业协议书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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